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1年7月12日
  府行救字第1110093267號
訴願人：陳00     址：桃園市中壢區00里00街21號
陳00       址：桃園市平鎮區00街156巷58號
陳00       址：金門縣烈嶼00號
陳00       址：桃園市中壢區00號
陳00       址：桃園市觀音區00號
代表人：陳00       址：桃園市平鎮區00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訴願人因地價稅事件，不服地價稅核定稅額及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111年3月7日彰執丙110稅00057168字第1110059111A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一、按訴願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規定：「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之。」第77條第2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二、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者。…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
二、緣訴願人為被繼承人杜00之繼承人，與其他繼承人公同共有坐落南投縣水里鄉00段467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經原處分機關核定106年、108年及109年地價稅應繳納稅額均為新台幣1,705元，並依稅捐稽徵法第19條第3項規定完成送達，訴願人未繳納亦未申請復查，原處分機關遂加徵滯納金15%（應繳納金額均為1,960元，系爭土地3年之地價稅合計5,880元）於110年11月4日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強制執行，經彰化分署以111年3月7日彰執丙110稅00057168字第1110059111A號執行命令，禁止訴願人對第三人之存款債權為收取或為其他處分，訴願人不服，乃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三、查本件訴願書所載不服行政處分書文號雖為彰化分署所核發執行命令之文號，此部分之救濟應屬行政執行法第9條規定之聲明異議，非訴願救濟範圍，況查其對該執行命令亦已向彰化分署提起聲明異議，並經該分署以111年3月21日彰執丙111地稅執字第00057168號函請原處分機關就實體事項表示意見，此有該函文及異議狀影本及附卷可稽。本案訴願書理由主張原處分機關未釐清查證系爭土地繼承人確定人數，地價稅之核課應按所有繼承人之應繼分繳納，請求撤銷行政處分云云，此乃針對課稅實體法律關係為爭執，惟查系爭土地地價稅之繳款書（繳納期間為110年6月17日至110年7月16日止）業經原處分機關依稅捐稽徵法第19條第3項規定向訴願人陳00送達，並繕發核定稅額通知書送達訴願人陳00、陳00、陳00、陳00及訴外人等人，因繼承人人數不明，原處分機關遂以110年6月9日投稅土字第1100600113號公告在案，此有送達證書及公告影本附卷可稽，訴願人未依稅捐稽徵法第35條第1項於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30日內申請復查，原處分業已確定，訴願人提起訴願，於法不合。

四、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蔡 嘉 容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吳 燕 玲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張 惠 瓊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12    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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